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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 

意向性协议公告 

 

 

特别提示 

1.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与自然人

罗建明、孙斌签署的拟收购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驰鑫”）

100%股权的意向性协议只是双方达成的意向性结果。  

2.本次收购股权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资产评估工

作尚未完成；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本交易尚需经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后签署

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收购股权是否成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广西驰鑫探矿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截止目前，广西驰鑫拥有探矿权项下的 8.34 平方公里的矿区范围已完成详

查报告及评审，根据已有的详查报告表明，探明可利用矿石总量 292 万吨，平均

资源品位 0.782 克/吨，预计金金属储量 2.72 吨。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

重大差异的风险。 

4、广西驰鑫已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有效

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正办理申请采矿许可证的准

备工作，计划在 2014 年 7 月前取得矿业生产的相关许可。上述证照办理及审批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上述证照办理及审批全部完成前，广西驰鑫尚不具备开采经

营条件，开采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投资是否产生效益存在重大不确定。 

5、本次股权收购意向涉及的投资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范围，公司未涉足

资源矿产行业，存在重大的经营风险。 

一、交易概述  

1、2013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与自然人罗建明、孙斌签署《关于整体收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性协议》，公司拟收购上述自然人持有的

广西驰鑫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其中罗建明占 95%股权，孙斌占

5%股权）。  

2、约定的交易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事务所对标的股份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双方以《资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

因素，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款。最终成交价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3、本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4、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本交易尚需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及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罗建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526291964****121X 

住址：广西乐业县同乐镇三乐街 004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无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罗建明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孙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311821988****6612 

住址：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沾河林业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无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孙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述  

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国内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罗建

明。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广西南宁市长湖路中天世纪花园 B 区 5 单元 702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450100200116777 

主营业务：销售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木材）、日用百货、通信器材(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广西驰鑫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广西驰鑫提供的相关资料及保证：广西驰鑫拥有的主要资产为 1 个探矿

权，矿业权权属不存在争议；广西驰鑫具备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资质条件。  

2、矿业权基本情况  

（1）.探矿权  

广西驰鑫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核发的《矿

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45120100202039658），探矿权人为广西驰鑫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人地址为广西南宁市长湖路中天世纪花园 B 区 5 单元 702

号，勘查项目名称为广西田林县徕周金矿详查地理位置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田林县，勘查面积为 8.34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201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 

（2）因公司尚未完成对广西驰鑫的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工作，上述矿业权

涉及的部分内容暂时无法披露。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1）就公司拟收购罗建明、孙斌持有的广西驰鑫 100%股份事宜，达成意向

性协议。  

（2）罗建明、孙斌及广西驰鑫做出如下承诺  

①承诺本意向性协议生效后至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或本协议终止之

日的期间内，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的转让、增资扩股等重

组行为进行协商或谈判。 

②标的公司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实收资本已全部到位且没有抽逃或变

相抽逃，具有合法经营所必需的全部有效政府批文、证件、许可，不存在影响本

次收购的重大不利事项。 



③拥有订立和履行本意向性协议所需的权利，标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等

权利限制，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 

④.承诺标的公司除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负债外，没有其他任何未记载的、

或有的债务。 

⑤.承诺标的公司迄今为止未发生导致受到行政处罚或司法制裁的事件。 

⑥.承诺标的公司拥有的金矿探矿权是合法有效的，已依法缴纳了探矿权目

前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不存在任何权利权属争议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设

定租赁权、抵押权、与他人合作开采、承包经营、司法查封、冻结等）； 

2、定价依据 

各方同意以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各方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标的股份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各方以资

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

能力等因素，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款，最终成交价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3、签署正式协议的前提条件  

（1）双方共同指定的评估事务所已经就目标公司的价值出具了正式的《资

产评估报告》；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经完成了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尽职调查报告或类似文件。  

（2）公司已就购买标的股份、签署并履行具体股份转让协议等事宜取得公

司权力机构的同意。  

4、有效期  

（1）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但经各方一致

书面同意，可延长本协议的有效期。  

（2）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各方仍然未就标的股份的转让签订正式的股份

转让协议，且各方未就延期等事项达成一致，则本意向性协议自动终止。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在收购项目正式实施之前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不存

在影响。 

收购完成后，鉴于项目实施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且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若

广西驰鑫 2014 年度出现亏损，公司将受该项投资影响而降低利润。 



鉴于公司目前主营的高端酒店行业特点，属于资金及人力密集型产业，投资

回报期较长。近年来，人力资源及土地成本不断飙升，尤其今年来受经济大环境

及政策负面影响，已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已难以为股东取得满意的回报。若

公司能完成对广西驰鑫的股权收购事项，将扩大公司业务范围和结构；矿业销售

收入和利润达到预期后，有望构建公司新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六、风险提示  

1、本交易目前只是意向性结果，能否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本交易须在满

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经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并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后方能

实施。前述条件能否完全满足，存在着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交易完成后面临的风险有：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矿权开采权证的风险、

项目不能正式投产的风险、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重大差异的风险、矿业

权价值与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跨行业经营风险、安全生产风险、金价

波动风险等。 

七、备查文件  

《关于整体收购广西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性协议》。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